
方案要点

•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确保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
口进城落户标准一视同仁
•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
•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
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国家发展
改革委12日发布《“十四五”新型城镇化
实施方案》。方案明确，放开放宽除个
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
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根据方案，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确保外地
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一
视同仁。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
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
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
市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
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
要比例，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方案提出，到2025年，全国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明显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明显缩小。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显著提升，城镇基本
公共服务覆盖全部未落户常住人口。

根据方案，到2025年，“两横三纵”

城镇化战略格局全面形成，城市群承
载人口和经济的能力明显增强，重点
都市圈建设取得明显进展，轨道上的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建
成。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非核心功
能有序疏解，大中城市功能品质进一

步提升，小城市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
要进展。

城镇化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
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负责人表示，必
须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以县域
为基本单元、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为突破口，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
公共资源合理配置，逐步缩小城乡发展
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截至2021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达64.7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
到46.7%，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2.5，城
镇化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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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7月11日给参加海峡青
年论坛的台湾青年回信，勉励两岸青年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携手
打拼。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因海
峡青年论坛同大陆结缘，在大陆找到了
实现梦想的舞台，亲历了祖国日新月异

的发展变化，感受到了两岸同胞一家亲
的热切感情，我很欣慰。

习近平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
年强则国家强。祖国和民族的前途
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将一如既
往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创造良好条
件，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学习、就业、创
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希望你们多

向台湾青年分享自己在大陆的经历和
感悟，让更多台湾青年了解大陆，同大
陆青年同心同行、携手打拼，锲而不
舍、驰而不息，让青春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绽
放异彩。

海峡青年论坛创办于2003年，由中
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台湾中华青年交流

协会、中国国民党青工总会共同主办，
是两岸青年交流的重要平台。第二十
届海峡青年论坛于7月11日至12日在
福建厦门举办，应邀参加本届论坛的50
名台湾青年近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讲述了在祖国大陆学习、工作、生活的
经历和感悟，表达了为民族复兴和祖国
统一贡献力量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给参加海峡青年论坛的台湾青年回信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

我国将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李丹）记者7月11日从民政厅获悉，
日前，民政厅和财政厅联合下发《关于
切实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通
知》，将为全省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增发
一次性生活补贴。补贴按不低于2022
年6月各地城乡低保标准的20%予以发
放，7月底前发放到位。

《通知》明确了系列兜底措施，主要
包括：对符合条件的生活困难家庭和人
员，及时纳入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范围，落实好低保边缘家庭重病重残
人员“单人保”政策；受疫情灾情影响
严重地区可为临时生活困难群众发放
一次性临时救助金；合理调整全省城
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标准低限；促进
有劳动条件的救助对象务工就业，对
因家庭成员就业导致收入超过当地低
保标准的家庭，给予不超过 6个月的
渐退期；密切关注物价变动情况，及时
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
挂钩联动机制，按时足额发放价格临

时补贴。
《通知》明确适度扩大临时救助覆

盖范围。对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岗复工、
连续3个月无收入来源，生活困难且失
业保险政策无法覆盖的农民工等未参
保失业人员，未纳入低保范围的，经本
人申请，由务工地或经常居住地发放一
次性临时救助金。加大对生活困难未
就业大学生等青年的救助帮扶力度，根
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临时救助等相应
帮扶措施。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脱
贫人口中的新冠肺炎患者、因家庭成员
被隔离收治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出现

暂时困难的家庭，根据需要直接给予临
时救助。临时救助标准原则上不低于
当地城乡低保月标准的1倍、不超过6
倍。对遭遇重大生活困难的，可采取

“一事一议”方式提高救助水平。
全省民政、财政部门还将巩固提升

低收入人口预警能力，强化对低收入人
口的监测预警和救助帮扶，对发现的困
难群众及时干预、精准救助、综合帮扶；
持续加强主动发现机制建设，重点关注
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低保边缘人
口、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暂不符合低保
条件但存在一定困难的群众以及经救
助后自身发展能力仍不足的困难群众，
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
优化简化社会救助政策程序，统筹使用
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
救助政策措施，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
救；探索完善社会救助服务方式，针对
困难群众实际需要，统筹运用发放实
物、现金和提供服务等方式，实施分类
化、差异化救助帮扶等。

根据日前民政厅和财政厅联合下
发《关于切实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的通知》，将为全省低保对象、特困
人员增发一次性生活补贴。补贴按不
低于2022年6月各地城乡低保标准的
20%予以发放，7月底前发放到位。

我省为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增发一次性生活补贴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记者12
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教育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联合印发通
知，推动社会组织进一步助力高校毕
业生等群体就业。

通知指出，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
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组织
是吸纳就业的重要力量，要把促进高
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摆在社会组织工
作更加突出的位置，完善社会组织吸
纳就业政策，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
引导社会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助力开
发就业岗位、拓展就业空间、提供就业
服务。

通知强调，各地要严格开展社会
组织登记审查，将新成立社会组织“有
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
员”的法定准入条件落到实处，带动专
职就业岗位增加；要广泛动员、积极推
动社会组织参与“百万就业见习岗位
募集计划”，指导社会组织结合高质量
发展要求合理设置见习岗位条件，增
强对高校毕业生吸引力；要引导和鼓
励社会组织依据章程、业务范围和自
身专长优势，在规范有序开展活动基
础上，积极提供专业化、多样化、个性
化服务，推动以事业发展支撑就业；要
有序组织高校大学生到社会组织开展
就业对接、实习实践、志愿服务、社会
公益等活动，提高高校毕业生到社会
组织及其会员单位、理事单位就业的
积极性。

此外，通知还要求，创新校社合
作模式，加强人才供需对接，鼓励社
会组织与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共建实
训基地，通过校社双师带徒、工学交
替等方式，推进开展订单、定岗、定向
式人才培养，满足社会组织领域对急
需紧缺人才需求，助推社会组织高质
量发展。

三部门发文
推动社会组织助力

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国务院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
制综合组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进
口物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地联防联控机制应当严格
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相关文件要
求落实进口非冷链物品疫情防控措施，
不准自行出台进口非冷链物品加严管
控措施。

通知指出，进口非冷链物品指运输
温度在10℃以上的进口物品。最新研
究结果显示，常温条件下新冠病毒在大
部分物品表面存活时间短，1天内全部
失活。

通知要求，对进口非冷链物品实施

分级分类管理。符合来自新冠肺炎疫
情低风险国家（地区）的进口非冷链物
品；所有大宗散装货物，包括煤炭、矿
石、化工原料、粮食、饲料、牧草、原木等
进口非冷链物品；装载入境物品的航空
器、船舶、列车、汽车自离开启运口岸起
超过24小时的进口非冷链物品；装卸时
不与装卸人员接触的进口非冷链物品；
已实施预防性消毒的进口非冷链物品
等任意条件之一的，判定为低风险。

不属于以上任一情形的，或无法判
定风险等级的进口非冷链物品，按照

“从严”原则，判定为高风险。根据以上
情形，判定为低风险的进口非冷链物
品，运载该物品的交通工具司乘人员中

发现有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的，由
地方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研判风险等级。

通知明确，对于危险化学品、活动
物、饲料、饲料添加剂、水果、蔬菜、精密
仪器等无外包装或外包装易造成消毒
液体渗透污染的物品，不实施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和预防性消毒，由地方联防联
控机制视情以适当方式进行处置。

针对优化完善进口冷链食品疫情
防控措施，通知明确海关持续加强源头
管控，对检出核酸阳性的进口冷链食
品，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规定进行
分级分类处置。对相关境外食品生产
企业不采取暂停进口申报的紧急预防
性措施。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不准自行出台进口非冷链物品加严管控措施


